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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11月26日上午9：30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 

4、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对象： 

（1）、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4人，代表股份数369,985,409股，占

公司总股数的42.82％。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经营范围暨修改〈恒天海龙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69,985,4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2）、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2、审议《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议案》； 

公司为保证正常生产经营和流动资金周转的需要，拟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为

82,290 万元的贷款融资额度，明细如下： 

贷款方 贷款银行 贷款额（万元） 取得贷款的途径 

恒天海龙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潍坊市寒

亭区支行 

20,000（续贷） 
由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恒天海龙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潍坊市寒

亭区支行 

34,900(续贷)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以土地、房产为

20,000 万元贷款提供抵押；恒天海龙股份

有限公司以自有土地、房产及设备一宗为

10,600 万元贷款提供抵押，同时追加中国

恒天集团有限公司连带责任担保；4,300

万元贷款由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 

恒天海龙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潍坊市潍城区

支行 

5,920(续贷)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有土地及设备

提供抵押同时追加8,252,350.06元中国恒

天集团有限公司连带责任担保 

恒天海龙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潍坊

市寒亭区支行 
2,700(新增) 

由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土地

及房产抵押担保 

恒天海龙股份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潍坊市分行 
10,000（续贷） 

由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恒天海龙股份

有限公司 

潍坊银行寒亭区支

行 
3,270（续贷） 

由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恒天海龙股份

有限公司 

潍坊农商行寒亭支

行 
5,500（续贷） 

由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369,985,4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2）、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3、审议《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议

案》；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为保证正常生产经营和流动资金周转的

需要，拟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 4,771 万元的贷款，明细如下： 



 

贷款方 贷款银行 贷款额（万元） 取得贷款的途径 

山东海龙博莱

特化纤有限责

任公司 

潍坊农商行安丘支

行 
2,584（续贷）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 

山东海龙博莱

特化纤有限责

任公司 

中信银行潍坊分行 2,187（续贷）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369,985,4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2）、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明国  赵伟昌 

3、鉴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恒天海龙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审议事项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及其所形成的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关于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2、《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